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
住宅维修新建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确保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维修新建工作有序推进，进一步满足群众对住房改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突泉县突泉镇建成区内（详见附件3）国有建设用地个人住宅维修新建，其他乡镇国有建设用地住宅维修新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新建住宅申请人需向县自然资源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住宅新建申请书；
（二）申请人本人土地证和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不动产现状测绘图；
（五）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申请人应当取得利害关系人同意的证明材料；
（六）涉及楼区内楼间剩余住宅申请新建的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包括平、立面图，外立面效果图（鸟瞰、临街面人视图）。
第四条  新建住宅申请人提交材料后县自然资源局按照以下程序办理审批： 
（一）县自然资源局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审核；
（二）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到现场进行房屋现场踏查；
（三）自然资源局出具规划建设批示单，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五条  申请新建住宅根据突泉县建成区建筑退线示意图（附件3）划分的区域，进行分区分类管理。
第六条  申请新建住宅因占规划道路红线（规划道路红线依据《兴安盟突泉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执行）无法建设的、原棚户区改造范围内未征拆的，另行议定。
第七条  新建住宅应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新建标准（附件1）进行建设；涉及楼宇间历史拆迁遗留住宅按照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二层及以上住宅新建标准（附件2）进行建设。
第八条  在住宅新建过程中，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占用、圈占、破坏消防水源(地下消火栓、消防水鹤)。
第九条  新建住宅竣工后，由县自然资源局进行规划核实，验收合格后，方可依法依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验收不合格的，将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条  维修住宅申请人需向县自然资源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人本人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一条  县自然资源局对申请维修材料进行审核后，填写房屋维修报备单。不涉及建筑结构和使用功能、不改变建筑外墙材质和色彩的建设工程，包括室内装修、维修工程，建筑外墙和屋顶的维修、翻新、加固、保温等工程，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二条  申请人对维修的住宅不得改变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建筑层数、立面造型等。
第十三条  住宅如在维修过程中导致两面及以上墙体倒塌，应按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办理住宅新建审批手续后，按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新建标准（附件1）进行建设。
第十四条  申请人未按本办法第三条提交申请材料的，不
予受理新建申请；未按第十条提供申请材料的，不予受理维修申请。
第十五条  宗地范围内住宅生产生活附属设施（如仓房、
车库、圈舍等）维修、新建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未按规划审批进行维修新建或未批先建的住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住宅权利人自行承担。
第十七条  在维修新建住宅过程中如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行为的，将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八条  国家、自治区以及兴安盟对住宅维修新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突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附件1：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新建标准
附件2：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二层及以上住宅新建
            标准
附件3：突泉县建成区建筑退线示意图








附件1：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住宅新建标准

一、住宅室外地面至屋面高度，平屋顶不高于3.7米，坡屋顶（屋脊）不高于4.8米，正负零不得高于0.45米，建筑进深不得超过12米。附属设施建筑面积不得超过70平方米且高度不得超过2.8米，屋面形式不限；建筑物的室外地平面标高以周边紧邻最低道路中心线标高为基准合理规划，便于组织交通、排水；
二、新建住宅应保证相邻住宅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对于现状即不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的，新建后不应降低原有日照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三、新建住宅容积率小于1.0。


附件2：

突泉县建成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二层
及以上住宅新建标准

一、新建二层及以上住宅（包括建筑凸出部分）退让12米建筑红线；
二、建筑进深不得超过12米；
三、新建住宅容积率小于等于1.0；
四、建设二层及以上住宅的建筑肌理、高度、体量、材质、色彩应与城市整体风貌相协调；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其他风格为辅，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审批前需提供建筑效果图并说明外观材质。建设方案需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管线埋设、视觉卫生、防灾等要求；
五、新建住宅应保证相邻住宅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对于现状即不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的，新建后不应降低原有日照标准；
六、建筑物的室外地平面标高以周边紧邻最低道路中心线标高为基准合理规划，便于组织交通、排水；
七、新建住宅，供热、污水等须接入市政管网或预留管网接口。

附件3：
突泉县建成区建筑退线示意图
[image: 国土空间规划最新路网整理-模型_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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